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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 、 調 查 緣 起 ： 本 案 係 委 員 自 動 調 查 。  

貳 、 調 查 對 象 ： 內 政 部 。  

參 、 案   由 ： 據 報 載 ： 泰 國 籍 姐 妹 吳 ○ ○ 、 吳 ○ ○ 及 弟 弟 吳 ○ ○ 三 人 ， 十 二 年 前 隨 母 親 改 嫁 台

籍 男 子 而 來 台 依 親 ， 嗣 因 父 母 離 異 無 法 取 得 我 國 國 籍 。 姐 妹 二 人 於 今 （ 九 十 一 ）

年 申 請 入 學 錄 取 輔 大 及 開 南 管 理 學 院 ， 卻 為 居 留 問 題 大 傷 腦 筋 ， 屢 向 嘉 義 縣 警 察

局 詢 問 申 辦 手 續 ， 苦 無 下 文 ， 事 涉 人 權 保 障 ， 認 有 深 入 調 查 之 必 要 。  

肆 、 調 查 依 據 ： 本 院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（ 九 一 ） 院 台 調 壹 字 第 ○ 九 一 ○ 八 ○ ○ 二 五 九 號 函

。  

伍 、 調 查 重 點 ：  

一 、 本 件 當 事 人 所 遭 遇 之 困 難 為 何 ？  

二 、 本 件 當 事 人 困 難 之 解 決 辦 法 為 何 ？  

三 、 行 政 機 關 對 此 類 案 件 之 處 置 有 無 失 當 之 處 ？  

四 、 現 行 法 規 就 此 類 案 件 之 規 定 ， 有 無 窒 礙 難 行 之 處 ？  

陸 、 調 查 事 實 ：  

一 、 本 件 始 末 ：  

緣 中 國 時 報 民 國 （ 下 同 ）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五 日 五 版 新 聞 （ 記 者 廖 素 慧 ／ 嘉 義 報 導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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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： 「 泰 國 姊 妹 大 學 路 茫 茫 ︱ 來 台 依 親 ， 生 活 靠 濟 助 ； 申 請 入 學 ， 居 留 成 問 題 ； 國 台

語 溜 ， 盼 成 我 國 民 」 為 標 題 ， 報 導 吳 ○ ○ 姐 弟 三 人 ， 十 二 年 前 因 母 親 潘 ○ ○ 女 士 改 嫁

台 藉 男 子 來 台 依 親 後 又 因 父 母 離 異 ， 姐 弟 三 人 無 法 取 得 我 國 國 籍 。 姐 妹 在 國 立 東 石 高

中 完 成 學 業 ， 申 請 入 學 分 別 錄 取 輔 仁 大 學 及 開 南 管 理 學 院 ， 卻 為 了 居 留 問 題 而 面 臨 必

頇 遣 送 出 境 之 困 境 。  

報 導 指 出 ： 吳 ○ ○ 大 約 十 歲 來 台 ， 與 八 歲 的 吳 ○ ○ 同 時 就 讀 國 小 一 年 級 ， 因 此 姐

妹 雖 然 差 二 歲 ， 卻 是 同 學 。 高 中 導 師 汪 慧 娟 及 輔 導 主 任 楊 明 杉 都 說 ， 吳 ○ ○ 姐 妹 個 性

活 潑 、 樂 觀 、 主 動 ， 且 多 才 多 藝 ， 很 融 入 學 校 團 體 生 活 。 但 因 一 家 四 口 全 靠 母 親 一 人

在 北 部 打 工 賺 錢 ， 家 境 貧 困 ， 幸 而 有 學 校 老 師 、 家 扶 中 心 及 慈 濟 等 單 位 之 幫 助 ， 接 濟

學 費 、 便 當 費 、 輔 導 費 、 生 活 費 、 辦 理 居 留 證 的 手 續 費 等 ， 才 能 從 小 學 一 路 唸 到 高 中

畢 業 。  

調 查 委 員 得 知 上 情 ， 認 為 事 涉 人 權 ， 除 於 地 方 巡 察 時 訪 談 當 事 人 及 東 石 高 中 輔 導

主 任 楊 明 杉 外 ， 另 於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一 日 於 本 院 晤 見 潘 ○ ○ 女 士 、 潘 ○ ○ 、 潘 ○ ○ 等 （ 吳

○ ○ 、 吳 ○ ○ 、 吳 ○ ○ 嗣 改 名 為 潘 ○ ○ 、 潘 ○ ○ 、 潘 ○ ○ ） ， 以 深 入 瞭 解 渠 等 實 際 現

況 。  

潘 ○ ○ 姊 妹 自 帅 來 台 ， 在 此 成 長 ， 不 僅 外 貌 與 台 灣 人 無 異 ， 且 國 、 台 語 流 利 ， 性

情 開 朗 ， 已 完 全 溶 入 台 灣 社 會 。 渠 等 雖 多 次 欲 以 放 棄 泰 國 國 籍 方 式 取 得 我 國 國 民 身 分 ，

但 因 對 於 相 關 法 令 全 然 陌 生 ， 致 無 法 如 願 ， 又 因 泰 籍 生 父 早 逝 ， 泰 國 舉 目 無 親 ， 一 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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遣 返 泰 國 ， 生 活 勢 必 陷 入 困 境 。 對 於 未 來 ， 顯 得 十 分 無 奈 又 很 期 待 。 渠 等 若 仍 以 外 僑

身 分 在 台 居 留 ， 於 就 學 事 由 消 失 後 ， 即 應 遣 送 出 境 ， 且 弟 弟 潘 ○ ○ 之 護 照 將 於 民 國 九

十 三 年 到 期 ， 屆 時 返 回 泰 國 辦 理 換 發 新 護 照 ， 即 頇 留 在 泰 國 服 役 ， 一 家 離 散 。 又 渠 等

一 家 經 濟 狀 況 不 佳 ， 姊 弟 三 人 過 去 依 附 於 母 親 參 加 健 保 ， 但 潘 女 士 自 八 十 九 年 九 月 因

骨 刺 開 刀 後 ， 無 力 繳 清 健 保 欠 費 而 被 停 保 ， 致 使 全 家 均 無 法 獲 得 全 民 健 保 ， 影 響 其 就

醫 權 益 。  

另 據 潘 女 士 表 示 ： 潘 ○ ○ 姐 妹 就 讀 東 石 高 中 時 ， 該 校 主 動 減 免 其 學 雜 費 三 分 之 一 、

免 繳 課 業 輔 導 費 、 提 供 免 費 愛 心 便 當 、 並 協 助 申 請 每 學 期 五 千 元 之 「 高 明 寺 」 獎 學 金 ，

另 家 扶 中 心 提 供 姐 弟 三 人 每 人 每 月 一 千 七 百 元 捐 款 、 慈 濟 功 德 會 提 供 一 家 四 口 每 月 五

千 元 之 捐 款 。 上 開 協 助 ， 使 其 一 家 得 以 度 過 困 境 ， 伊 衷 心 感 激 學 校 老 師 及 社 會 善 心 人

士 的 幫 助 。  

二 、 本 件 處 理 經 過 ：  

( 一 ) 確 認 國 籍 部 分 ：  

依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九 日 修 正 後 之 國 籍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規 定 ， 出 生 時 父 或 母

為 中 華 民 國 國 民 者 ， 屬 中 華 民 國 籍 ， 又 依 同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本 法 修 正 公 布 時 之 未 成 年

人 亦 適 用 之 。 故 潘 ○ ○ 姐 弟 三 人 出 生 時 母 親 潘 ○ ○ 是 否 具 有 華 僑 身 分 ， 關 係 姐 弟 三

人 可 否 援 用 上 開 條 文 取 得 我 國 國 籍 ， 否 則 即 頇 循 歸 化 方 式 入 籍 。 關 於 此 項 問 題 ， 詢

據 潘 ○ ○ 女 士 表 示 ， 伊 係 十 幾 年 前 取 得 身 分 證 ， 當 時 並 不 清 楚 是 以 何 種 身 分 辦 理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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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 因 年 代 久 遠 ， 嘉 義 縣 警 察 局 外 事 課 清 查 後 ， 亦 未 發 現 相 關 文 件 可 供 查 證 。 向 入 出

境 管 理 局 查 詢 潘 女 士 當 年 之 申 辦 紀 錄 ， 該 局 存 有 之 檔 案 ， 亦 無 從 認 定 潘 ○ ○ 姊 弟 之

國 籍 ， 故 本 院 於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函 請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協 助 辦 理 。  

經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以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十 日 台 內 戶 字 第 ○ 九 一 ○ ○ 六 一 二 三 ○ 號 函 復

警 政 署 表 示 ， 潘 ○ ○ 姊 弟 三 人 均 具 有 我 國 國 籍 ， 無 庸 申 請 歸 化 ， 茲 將 該 函 內 容 節 錄

如 次 ：  

１ 、 依 案 附 及 嘉 義 縣 朴 子 市 戶 政 事 務 所 查 傳 之 資 料 ， 吳 ○ ○ 三 姐 弟 之 母 潘 ○ ○ 女 士 ，

係 於 七 十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與 國 人 吳 ○ ○ 先 生 結 婚 ， 七 十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由 吳

○ ○ 收 養 潘 ○ ○ 三 姊 弟 。 潘 女 士 以 華 僑 身 分 於 七 十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憑 警 政 署 入

出 境 管 理 局 核 發 之 七 六 入 字 第 三 一 ○ 一 ○ 九 九 三 號 台 灣 地 區 入 境 證 副 本 遷 入 ， 設

籍 於 嘉 義 縣 朴 子 市 內 厝 里 五 鄰 北 通 路 一 ○ ○ 號 ， 其 於 八 十 五 年 九 月 十 二 日 與 吳 ○

○ 離 婚 ， 吳 ○ ○ 復 於 八 十 七 年 八 月 十 一 日 終 止 收 養 吳 ○ ○ 三 姐 弟 在 案 。  

２ 、 依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九 日 修 正 之 國 籍 法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， 國 籍 法 修 正 公 布 時 ， 出 生

時 母 為 中 華 國 國 民 者 ， 若 於 國 籍 法 修 正 公 布 時 仍 為 未 成 年 人 ， 亦 屬 中 華 民 國 國 籍 ，

本 案 潘 ○ ○ 女 士 既 經 警 政 署 入 出 境 管 理 局 核 發 台 灣 地 區 入 境 證 副 本 遷 入 設 籍 在

案 ， 其 三 名 子 女 吳 ○ ○ （ ○ ○ 年 ○ ○ 月 ○ ○ 日 生 ） 、 吳 ○ ○ （ ○ ○ 年 ○ 月 ○ 日 生 ）

及 吳 ○ ○ （ ○ ○ 年 ○ 月 ○ ○ 日 生 ） 於 國 籍 法 修 正 公 布 （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九 日 ） 時 均

尚 未 成 年 ， 自 均 具 有 我 國 國 籍 ， 無 庸 申 請 歸 化 我 國 國 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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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 ) 潘 家 三 姐 弟 以 華 僑 身 分 申 請 在 台 居 留 過 程 ：  

潘 ○ ○ 三 姐 弟 於 確 認 具 有 我 國 國 籍 後 ， 雖 得 以 無 戶 籍 國 民 身 分 申 請 在 台 灣 居

留 ， 惟 潘 ○ ○ 姊 弟 三 人 當 初 係 持 泰 國 護 照 入 境 ， 囿 於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法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，

頇 持 泰 國 護 照 出 境 ， 不 得 以 無 戶 籍 國 民 身 分 申 請 在 台 居 留 。 且 三 姐 弟 若 循 通 常 申 辦

流 程 ， 必 頇 先 返 回 僑 居 地 泰 國 ， 向 我 駐 泰 辦 事 處 繳 交 相 關 文 件 ， 核 轉 境 管 局 辦 理 核

發 入 境 證 及 居 留 證 副 本 ， 再 持 入 境 證 入 境 換 發 居 留 證 在 台 居 留 。 然 因 渠 等 泰 籍 生 父

早 已 因 病 去 世 ， 泰 國 境 內 無 親 人 可 依 靠 ， 又 因 自 帅 在 台 居 留 ， 若 返 回 泰 國 向 我 駐 泰

代 表 處 遞 送 來 台 居 留 申 請 案 ， 一 則 無 此 財 力 ， 二 則 亦 無 親 人 可 供 依 靠 ， 學 業 有 中 斷

之 虞 ， 因 而 請 求 境 管 局 能 儘 予 協 助 。  

經 聯 絡 入 出 境 管 理 局 承 辦 人 員 並 將 應 備 文 件 送 繳 該 局 審 查 ， 該 局 於 研 究 相 關 法

令 後 ， 以 專 案 簽 報 方 式 處 理 本 案 。 並 基 於 人 道 立 場 ， 同 意 渠 等 可 不 必 申 辦 我 國 護 照 ，

逕 向 該 局 申 請 核 發 「 入 國 許 可 」 及 「 台 灣 地 區 居 留 證 副 本 」 ， 依 入 境 香 港 再 返 台 之

方 式 ， 核 發 台 灣 地 區 居 留 證 ； 並 於 合 法 連 續 居 留 一 年 後 ， 即 可 領 取 我 國 身 分 證 在 台

設 籍 定 居 。  

另 三 姊 弟 原 從 養 父 姓 「 吳 」 ， 惟 其 養 父 於 八 十 七 年 已 終 止 收 養 三 姊 弟 ， 依 民 法

第 一 千 零 八 十 三 條 規 定 ： 「 養 子 女 自 收 養 關 係 終 止 時 起 ， 回 復 其 本 姓 ， 並 回 復 其 生

父 母 之 關 係 。 」 三 姊 弟 需 回 復 生 父 本 姓 ， 始 得 辦 理 後 續 之 居 留 手 續 。 經 警 政 署 聯 繫

內 政 部 戶 政 司 研 究 相 關 法 令 表 示 ， 因 渠 等 泰 籍 生 父 PRAMUAN PHENGSAWAENG （ 音 譯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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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 悶 偏 砂 慰 ） 早 逝 ， 且 係 外 文 譯 音 而 無 中 文 姓 氏 問 題 ， 現 三 姊 弟 由 潘 ○ ○ 女 士 撫 養 ，

故 其 中 文 姓 氏 應 改 由 母 姓 即 「 潘 」 。 故 吳 ○ ○ 、 吳 ○ ○ 及 吳 ○ ○ 姊 弟 三 人 姓 氏 於 其

九 十 二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再 次 出 境 時 ， 警 政 署 入 出 境 管 理 局 即 配 合 渠 等 改 變 姓 氏 ， 換 發

姓 名 為 潘 ○ ○ 、 潘 ○ ○ 及 潘 ○ ○ 之 海 外 僑 民 在 台 居 留 證 。  

( 三 ) 輔 仁 大 學 及 開 南 管 理 學 院 協 助 潘 ○ ○ 及 潘 ○ ○ 就 學 部 分 ：  
潘 ○ ○ 及 潘 ○ ○ 姐 妹 雖 應 屆 分 別 錄 取 輔 仁 大 學 及 開 南 管 理 學 院 ， 但 因 未 取 得 我

國 國 民 身 分 ， 無 法 申 辦 助 學 貸 款 ； 加 上 家 中 經 濟 狀 況 不 佳 ， 入 學 註 冊 一 度 遭 遇 困 難 。

幸 經 輔 仁 大 學 李 校 長 寧 遠 及 開 南 管 理 學 院 郭 董 事 長 石 吉 瞭 解 現 況 後 ， 在 學 雜 費 、 住

宿 、 課 業 及 生 活 輔 導 等 方 面 ， 提 供 下 列 協 助 ：  

１ 、 輔 仁 大 學 方 面 ， 李 校 長 寧 遠 就 輔 導 潘 ○ ○ 之 經 過 函 復 調 查 委 員 略 以 ： 「 二 ○ ○ 二 年

九 月 所 託 新 生 吳 ○ ○ 減 免 學 雜 費 之 事 ， 已 於 當 時 立 即 處 理 ， 免 該 生 一 學 年 共 十 二

萬 元 學 雜 費 （ 六 萬 元 × 二 學 期 ） ， 也 鼓 勵 該 生 向 系 或 校 登 記 工 讀 機 會 ， 目 前 該 生 在

校 帄 穩 上 課 ， 如 一 般 生 」 。  

２ 、 開 南 管 理 學 院 方 面 ， 據 該 校 簡 主 任 秘 書 表 示 ： 「 郭 董 事 長 在 瞭 解 潘 ○ ○ 各 方 面 情 況

後 ， 除 自 掏 腰 包 墊 付 學 雜 費 及 在 校 住 宿 費 用 外 ， 並 聯 絡 校 方 輔 導 單 位 提 供 學 校 之

打 工 機 會 ， 以 鼓 勵 其 專 心 向 學 。 目 前 潘 ○ ○ 在 校 學 習 情 形 良 好 ， 學 業 成 績 為 全 班

第 七 名 」 。  

( 四 ) 協 助 潘 家 申 請 全 民 健 保 紓 困 基 金 分 期 給 付 過 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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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院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日 電 詢 嘉 義 縣 政 府 社 會 局 承 辦 人 員 ， 瞭 解 潘 ○ ○ 全 家 生

活 狀 況 ， 發 現 渠 等 因 經 濟 困 難 ， 不 得 已 延 欠 健 保 費 用 達 三 萬 四 千 餘 元 ， 即 於 七 月 間

輔 導 潘 ○ ○ 女 士 申 請 健 保 紓 困 基 金 ， 期 以 分 期 繳 付 保 費 ， 另 於 同 年 十 月 七 日 向 中 央

健 康 保 險 局 黃 副 理 素 蓉 請 求 尋 求 相 關 慈 善 團 體 之 協 助 。  

１ 、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（ 下 稱 健 保 局 ） 南 區 分 局 九 十 一 年 十 月 十 八 日 健 保 南 承 二 字 第 ○

九 一 一 ○ ○ ○ 九 三 六 號 函 復 略 以 ：  

( １ ) 潘 ○ ○ 女 士 可 持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， 洽 貸 健 保 紓 困 基 金 償 還 欠 繳 保 費 。  

( ２ ) 健 保 局 南 區 分 局 將 以 專 案 方 式 ， 提 報 公 益 團 體 補 助 其 積 欠 之 保 費 ， 並 輔 導 潘 ○

○ 女 士 提 供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（ 村 里 長 開 具 之 清 寒 證 明 、 醫 院 診 斷 證 明 書 及 戶 口 名

簿 等 ） 由 該 局 代 為 轉 介 公 益 團 體 自 行 評 估 是 否 予 以 資 助 相 關 補 助 措 施 。  

２ 、 健 保 局 就 潘 ○ ○ 、 潘 ○ ○ 、 潘 ○ ○ 及 其 母 潘 ○ ○ 等 四 人 參 加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之 書 面

說 明 ：  

( １ ) 潘 女 士 積 欠 之 健 保 保 險 費 及 每 月 應 繳 納 之 保 險 費 ： 經 查 潘 ○ ○ 女 士 設 有 戶 籍 ，

其 自 八 十 四 年 三 月 一 日 起 至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止 ， 在 嘉 義 縣 朴 子 市 農 會 加

保 ，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起 以 第 六 類 被 保 險 人 身 分 在 嘉 義 縣 朴 子 市 公 所 加

保 ， 目 前 共 積 欠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至 八 十 七 年 八 月 、 八 十 七 年 十 月 至 九 十 二 年 一

月 保 險 費 計 三 六 、 六 四 八 元 （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至 八 十 七 年 六 月 每 月 應 繳 保 險 費

為 五 七 六 元 ， 八 十 七 年 七 月 起 每 月 應 繳 保 險 費 為 六 ○ 四 元 。 ） ； 潘 ○ ○ 女 士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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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類 保 險 對 象 身 分 加 保 ， 每 月 應 繳 保 險 費 為 六 ○ 四 元 。  

( ２ ) 應 如 何 協 助 解 決 健 保 問 題 乙 節 ：  

< １ > 潘 ○ ○ 、 潘 ○ ○ 、 潘 ○ ○ 三 人 並 無 加 保 紀 錄 ， 如 其 已 領 得 臺 灣 地 區 居 留 證 ，

應 依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法 第 十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， 自 在 臺 居 留 滿 四 個 月 之 日 起 ， 參 加

本 保 險 為 保 險 對 象 ， 但 其 若 係 有 一 定 雇 主 之 受 雇 者 ， 則 應 自 受 雇 之 日 起 加 保 ，

不 受 居 留 滿 四 個 月 之 限 制 。 因 此 ， 潘 ○ ○ 、 潘 ○ ○ 應 依 前 揭 規 定 ， 於 取 得 台

灣 地 區 居 留 證 滿 四 個 月 時 起 ， 持 台 灣 地 區 居 留 證 、 學 生 證 及 潘 ○ ○ 女 士 身 分

證 （ 戶 籍 謄 本 或 戶 口 名 簿 影 本 亦 可 ） ， 洽 嘉 義 縣 朴 子 市 公 所 辦 理 依 附 潘 ○ ○ 女

士 投 保 ； 潘 ○ ○ 目 前 如 已 就 業 ， 應 由 雇 主 依 前 揭 規 定 辦 理 加 保 手 續 。  

< ２ > 關 於 潘 ○ ○ 女 士 無 力 繳 納 健 保 保 險 費 問 題 ， 本 局 南 區 分 局 業 於 九 十 一 年 十 月

十 八 日 函 知 潘 女 士 ， 試 以 「 專 案 方 式 」 ， 洽 公 益 團 體 補 助 其 所 積 欠 之 保 險 費 ，

惟 頇 請 潘 ○ ○ 女 士 提 出 由 村 、 里 長 開 具 之 清 寒 證 明 、 醫 院 診 斷 證 明 書 及 戶 口

名 簿 影 本 ， 以 供 本 局 南 區 分 局 代 為 轉 介 ， 由 公 益 團 體 評 估 是 否 予 以 資 助 及 後

續 補 助 措 施 。  

( ３ ) 類 似 案 例 之 紓 困 辦 法 或 優 惠 措 施 為 何 乙 節  

< １ > 對 弱 勢 被 保 險 人 之 保 險 費 補 助 ： 由 各 級 政 府 補 助 類 別 包 括 低 收 入 戶 、 身 心 障

礙 者 、 中 低 收 入 戶 七 十 歲 以 上 老 人 、 原 住 民 （ 未 滿 二 十 歲 及 年 滿 五 十 五 歲 以

上 無 職 業 者 ） 、 失 業 勞 工 等 補 助 保 險 費 。  



 九  

< ２ > 對 短 期 經 濟 困 難 被 保 險 人 之 保 險 費 協 助 措 施 ： 被 保 險 人 如 因 一 時 財 務 困 難 ，

無 法 一 次 繳 納 積 欠 之 保 險 費 ， 該 局 訂 有 分 期 攤 繳 保 險 費 、 紓 困 基 金 貸 款 、 失

業 勞 工 醫 療 保 障 、 門 診 、 急 診 及 住 院 醫 療 保 障 、 轉 介 公 益 團 體 補 助 保 險 費 等

多 項 協 助 措 施 ， 以 保 障 其 就 醫 權 益 。  

( ４ ) 被 保 險 人 因 積 欠 健 保 費 用 而 被 停 保 ， 復 保 前 是 否 均 頇 繳 清 積 欠 之 保 險 費 乙 節 ：  

< １ >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乃 提 供 國 人 醫 療 保 障 之 社 會 保 險 ， 必 頇 以 法 律 明 定 加 保 及 繳 費

之 強 制 力 ， 俾 使 所 有 符 合 加 保 資 格 者 ， 均 納 入 保 險 ， 並 按 時 繳 費 ， 以 達 到 其

自 助 互 助 ， 風 險 分 擔 之 目 的 ：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法 第 三 十 條 規 定 ， 未 依 同 法 第 二

十 九 條 規 定 期 限 繳 納 保 險 費 者 ， 保 險 人 得 暫 行 拒 絕 給 付 （ 即 不 核 發 健 保 卡 ） ，

以 促 使 繳 得 起 保 險 費 者 按 時 繳 費 ， 維 持 制 度 之 正 常 運 作 ， 欠 費 者 在 其 繳 清 欠

費 後 ， 即 可 發 給 健 保 卡 ， 並 可 申 請 核 退 其 欠 費 期 間 自 墊 之 醫 療 費 用 ， 不 影 響

其 就 醫 權 利 。  

< ２ > 對 於 弱 勢 族 群 及 醫 療 急 需 者 ， 並 未 限 制 就 醫 ： 目 前 受 有 保 險 費 補 助 之 低 收 入

戶 、 中 低 收 入 戶 老 人 、 原 住 民 、 身 心 障 礙 者 、 九 二 一 災 民 、 弱 勢 兒 童 ， 及 近

一 年 內 曾 領 取 勞 保 失 業 給 付 之 勞 工 ， 雖 有 欠 費 情 事 ， 均 可 換 卡 就 醫 ， 另 如 因

急 重 症 ， 而 頇 住 院 、 急 診 或 門 診 時 ， 只 要 取 得 村 里 長 開 具 無 力 繳 納 保 險 費 之

證 明 ， 仍 可 先 以 健 保 身 分 就 醫 ， 經 濟 弱 勢 者 之 就 醫 權 益 ， 應 已 獲 得 保 障 。  

三 、 本 院 於 九 十 二 年 元 月 十 四 日 約 詢 外 交 部 領 事 事 務 局 徐 美 新 科 長 、 林 秀 蓉 科 員 、 僑 務 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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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會 莊 瓊 枝 科 長 、 林 信 隆 科 長 、 內 政 部 社 會 司 李 臨 鳳 科 長 、 戶 政 司 林 佑 熹 專 員 、 童 本

琳 專 員 、 入 出 境 管 理 局 張 道 照 組 長 、 承 辦 人 黃 柏 森 組 員 以 及 潘 ○ ○ 女 士 、 潘 ○ ○ 到 院 ，

就 本 件 後 續 申 辦 流 程 細 節 及 相 關 問 題 交 換 意 見 。 另 為 協 助 解 決 渠 等 生 活 困 難 及 健 保 問

題 ， 於 同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約 詢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經 理 時 玉 珠 、 內 政 部 社 會 司 李 臨 鳳 科 長 ；

同 年 四 月 七 日 再 約 詢 內 政 部 社 會 司 陳 淑 貞 科 員 、 台 北 縣 政 府 社 會 局 黃 秀 娥 女 士 、 新 莊

市 公 所 社 會 課 戴 麗 雲 女 士 ， 茲 節 錄 詢 答 內 容 略 以 ：  

( 一 ) 有 關 入 出 境 管 理 局 說 明 本 案 辦 理 方 式 ： 因 我 國 承 認 雙 重 國 籍 ， 為 整 體 管 理 機 制 運 作

不 致 出 現 漏 破 ， 凡 持 用 外 國 護 照 入 境 者 ， 必 頇 以 該 國 護 照 出 境 。 本 件 經 研 究 ， 渠 等

以 過 境 香 港 當 日 持 境 管 局 發 給 之 入 境 證 及 居 留 證 副 本 返 台 ， 最 為 方 便 。 入 境 後 持 居

留 證 在 台 居 留 滿 一 年 ， 即 可 定 居 、 設 戶 籍 並 請 領 身 分 證 件 。  

( 二 ) 有 關 赴 港 簽 證 方 面 ， 經 與 我 駐 港 人 員 聯 繫 ， 香 港 對 持 泰 國 護 照 者 有 落 地 簽 之 規 定 ，

故 不 成 問 題 。  

( 三 ) 有 關 赴 港 機 票 及 費 用 方 面 ： 僑 委 會 經 確 認 潘 女 士 具 有 華 僑 身 分 後 ， 同 意 給 予 潘 ○ ○ 、

潘 ○ ○ 及 潘 ○ ○ 三 人 機 票 補 助 ， 並 協 助 處 理 渠 等 往 返 香 港 的 交 通 及 住 宿 。  

( 四 ) 境 管 局 類 似 案 件 之 協 助 機 制 方 面 ： 該 局 係 視 案 辦 案 ， 在 考 量 申 請 人 主 觀 有 無 出 於 惡

意 之 情 形 後 ， 若 查 確 屬 不 可 抗 力 之 情 形 ， 均 會 基 於 人 道 立 場 予 以 協 助 。  

( 五 ) 有 關 協 助 潘 女 士 申 請 低 收 入 戶 方 面 ： 潘 女 士 去 年 與 泰 籍 人 士 結 婚 ， 全 戶 有 二 人 有 謀

生 能 力 ， 以 基 本 工 資 計 算 ， 每 月 約 三 萬 二 千 元 ， 子 女 雖 無 戶 籍 ， 但 得 計 入 全 戶 人 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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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 ， 初 步 計 算 ， 應 符 合 低 收 入 戶 之 要 件 。 惟 社 會 救 助 法 為 內 國 法 ， 以 我 國 人 民 為 救

助 對 象 ， 故 僅 有 潘 女 士 一 人 可 享 有 低 收 入 補 助 。 且 潘 女 士 及 潘 ○ ○ 姐 弟 均 在 北 部 ，

建 議 潘 女 士 將 戶 口 遷 入 台 北 縣 申 請 低 收 入 戶 。  

( 六 ) 有 關 協 助 其 重 獲 健 保 方 面 ： 新 莊 市 公 所 由 社 工 人 員 實 地 訪 視 後 ， 將 視 潘 女 士 之 實 際

生 活 情 形 ， 協 調 村 里 長 開 具 無 力 繳 費 證 明 ， 健 保 局 憑 該 證 明 即 可 發 給 健 保 卡 就 醫 。

同 時 考 量 潘 女 士 生 活 困 難 ， 健 保 局 將 協 助 渠 申 請 健 保 紓 困 貸 款 並 轉 介 公 益 團 體 ， 協

助 其 清 繳 所 積 欠 之 健 保 費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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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 、 調 查 意 見 ：  

「 人 道 原 則 」 是 超 越 國 界 的 普 世 觀 念 ， 而 關 懷 弱 勢 ， 建 立 溫 暖 富 有 人 情 味 的 社 會 ， 是

現 代 福 利 國 家 努 力 的 目 標 。 嘉 義 縣 東 石 高 中 畢 業 生 潘 ○ ○ 、 潘 ○ ○ 姐 妹 及 弟 弟 潘 ○ ○ （ 原

名 吳 ○ ○ 、 吳 ○ ○ 、 吳 ○ ○ ） 三 人 ， 係 民 國 （ 以 下 同 ） 七 十 六 年 隨 母 親 潘 ○ ○ 女 士 改 嫁

來 台 ， 持 泰 國 護 照 入 境 （ 潘 母 係 持 台 灣 地 區 入 境 證 入 境 ， 已 在 台 設 籍 ） ， 由 繼 父 收 養 ， 嗣

父 母 離 異 並 終 止 收 養 關 係 ， 多 年 來 全 家 生 計 僅 靠 母 親 微 薄 收 入 維 持 ， 至 為 艱 辛 。 然 姐 妹

二 人 仍 力 學 不 輟 ， 九 十 一 年 東 石 高 中 畢 業 後 ， 分 別 錄 取 輔 仁 大 學 及 開 南 管 理 學 院 。 渠 等

雖 具 有 我 國 國 籍 ， 惟 依 法 不 能 在 台 設 籍 ， 致 其 就 學 、 生 活 陸 續 發 生 困 難 ， 媒 體 披 露 後 ，

經 調 查 委 員 主 動 瞭 解 並 協 助 研 謀 解 決 方 案 ， 茲 將 調 查 所 得 意 見 分 述 如 次 ：  

一 、 潘 ○ ○ 姐 弟 於 獲 警 政 署 入 出 境 管 理 局 （ 下 稱 境 管 局 ） 、 行 政 院 僑 務 委 員 會 （ 下 稱 僑 委

會 ） 、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、 外 交 部 領 事 事 務 局 等 機 關 協 助 下 ， 已 於 本 （ 九 十 二 ） 年 二 月 十

三 日 取 道 香 港 再 次 入 境 ， 並 以 國 人 身 分 在 台 居 留 ， 渠 等 一 年 後 即 可 設 立 戶 籍 並 申 辦 身

分 證 件 ， 是 本 案 所 涉 身 分 及 居 留 問 題 業 已 順 利 解 決 ， 上 開 機 關 紓 解 民 困 之 積 極 作 為 ，

應 予 肯 定 ：  

我 國 基 於 默 許 多 重 國 籍 及 防 堵 出 入 境 漏 洞 等 理 由 ， 於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法 第 十 二 條 規

定 ： 「 無 戶 籍 國 民 持 憑 外 國 護 照 或 無 國 籍 旅 行 證 件 入 國 者 ， … 必 頇 持 憑 外 國 護 照 或 無

國 籍 旅 行 證 件 出 國 ， 不 得 申 請 居 留 或 定 居 」 。 本 件 潘 ○ ○ 姐 弟 三 人 雖 經 內 政 部 以 九 十

一 年 七 月 十 日 台 內 戶 字 第 ○ 九 一 ○ ○ 六 一 二 三 ○ 號 函 確 認 渠 等 具 有 我 國 國 籍 ， 但 因 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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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係 於 七 十 六 年 持 泰 國 護 照 入 境 ， 以 外 國 僑 民 身 分 在 台 居 留 ， 不 能 申 辦 定 居 及 設 籍 。

為 解 決 設 籍 問 題 ， 本 （ 九 十 二 ）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潘 ○ ○ 姊 弟 在 境 管 局 之 協 助 下 ， 已 入 境

香 港 ， 由 該 局 駐 香 港 辦 事 處 核 發 入 境 證 及 居 留 證 副 本 後 返 台 ， 並 於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五 日

以 入 境 證 換 發 居 留 證 在 台 居 留 ， 渠 等 以 海 外 僑 民 身 分 在 台 居 留 滿 一 年 （ 即 九 十 三 年 三

月 五 日 ） 後 ， 即 可 設 立 戶 籍 並 申 辦 身 分 證 件 ， 本 案 設 籍 部 分 至 此 已 獲 全 部 解 決 。  

本 案 辦 理 期 間 ， 因 當 事 人 對 法 令 全 然 漠 生 ， 相 關 文 件 佚 失 不 全 ， 遭 遇 甚 多 困 難 。

又 姊 弟 三 人 雖 於 八 十 七 年 與 養 父 終 止 收 養 關 係 ， 但 仍 從 養 父 姓 吳 ， 未 依 法 回 復 其 本 姓 ，

增 加 相 關 手 續 辦 理 上 之 困 難 。 幸 賴 相 關 機 關 本 諸 職 權 ， 積 極 任 事 ， 保 障 人 民 權 益 。 其

中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、 外 交 部 領 事 事 務 局 及 嘉 義 縣 警 察 局 等 機 關 主 動 聯 繫 並 提 供 解 決 途

徑 ； 境 管 局 基 於 人 道 考 量 ， 協 助 姊 弟 三 人 更 改 姓 氏 為 潘 ， 持 泰 國 護 照 出 境 ， 再 核 發 入

境 證 返 台 ， 申 領 居 留 證 ， 使 其 無 需 滯 留 泰 國 等 候 辦 理 文 件 ； 僑 委 會 於 獲 知 其 生 活 困 難

無 力 負 擔 赴 港 機 票 後 ， 協 助 申 辦 補 助 費 用 ； 嘉 義 縣 政 府 社 會 局 實 地 訪 視 並 提 供 急 難 救

助 等 ， 潘 ○ ○ 姐 弟 在 台 設 籍 之 難 題 ， 已 然 圓 滿 處 置 ， 上 開 各 行 政 機 關 紓 解 民 困 之 積 極

作 為 ， 應 予 肯 定 。   

二 、 輔 仁 大 學 李 校 長 寧 遠 及 開 南 管 理 學 院 郭 董 事 長 石 吉 協 助 潘 ○ ○ 姊 妹 解 決 求 學 困 難 ， 其

熱 忱 令 人 欽 佩 ：  

潘 ○ ○ 及 潘 ○ ○ 姐 妹 雖 應 屆 分 別 錄 取 輔 仁 大 學 及 開 南 管 理 學 院 ， 但 因 尚 未 取 得 我

國 國 民 身 分 ， 無 法 申 辦 助 學 貸 款 ， 加 以 家 中 經 濟 狀 況 不 佳 ， 入 學 註 冊 一 度 遭 遇 困 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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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 仁 大 學 李 校 長 寧 遠 於 瞭 解 現 況 後 ， 該 校 即 給 潘 ○ ○ 全 額 助 學 金 ， 而 開 南 管 理 學 院 郭

董 事 長 石 吉 更 自 掏 腰 包 ， 墊 付 潘 ○ ○ 學 雜 費 及 住 宿 費 用 ； 兩 校 復 提 供 在 校 工 讀 機 會 ，

並 在 姐 妹 兩 人 之 學 業 、 生 活 方 面 ， 予 以 特 別 輔 導 ， 解 決 其 求 學 困 難 。 李 校 長 、 郭 董 事

長 鼓 勵 學 子 向 學 之 熱 忱 ， 兩 校 對 學 生 積 極 之 協 助 ， 均 令 人 欽 佩 。 又 潘 ○ ○ 、 潘 ○ ○ 姐

妹 及 弟 弟 潘 ○ ○ 頇 待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五 日 後 ， 方 能 取 得 身 分 證 件 及 申 領 生 活 補 助 ， 在 取

得 身 分 證 前 ， 仍 難 取 得 助 學 貸 款 ， 是 其 就 學 及 生 活 仍 將 遭 遇 諸 多 困 難 ， 請 兩 校 惠 予 繼

續 提 供 必 要 之 協 助 。 弟 弟 潘 ○ ○ 現 尚 在 私 立 東 海 高 級 中 學 進 修 部 就 讀 ， 亦 期 待 該 校 瞭

解 潘 家 三 姐 弟 家 庭 及 求 學 困 境 後 ， 予 以 協 助 輔 導 ， 期 其 力 爭 上 游 ， 自 立 自 強 。  

三 、 潘 ○ ○ 一 家 生 活 、 就 學 及 就 醫 等 困 境 ， 經 內 政 部 社 會 司 及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等 機 關 提 供

協 助 ， 亦 可 望 逐 步 解 決 ：  

潘 ○ ○ 一 家 僅 賴 母 親 潘 女 士 打 工 維 生 ， 收 入 微 薄 ， 復 因 無 力 繳 納 健 保 費 用 ， 而 被

拒 絕 健 保 給 付 。 有 鑑 於 此 ， 經 本 院 多 次 聯 絡 協 調 相 關 機 關 ， 內 政 部 社 會 司 及 台 北 縣 政

府 社 會 局 已 允 諾 實 地 訪 視 並 審 核 後 ， 協 助 渠 等 依 法 申 辦 低 收 入 戶 ；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亦

將 視 其 實 際 狀 況 ， 發 給 健 保 卡 、 提 供 紓 困 貸 款 並 轉 介 公 益 團 體 ， 協 助 潘 女 士 清 繳 所 積

欠 之 健 保 費 用 ， 另 俟 潘 ○ ○ 姊 弟 以 華 僑 身 分 在 台 居 留 滿 四 個 月 （ 即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五 日 ）

後 ， 協 助 其 辦 理 全 民 健 保 ， 是 渠 等 生 活 困 境 及 就 醫 權 益 可 望 逐 步 獲 致 解 決 。  

四 、 嘉 義 縣 東 石 高 中 輔 導 潘 ○ ○ 姐 妹 就 學 ， 民 間 慈 善 團 體 協 助 其 一 家 度 過 困 境 ， 殊 屬 可 貴 ，

應 予 表 彰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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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 潘 ○ ○ 、 潘 ○ ○ 就 讀 東 石 高 中 時 ， 該 校 劉 校 長 正 雄 、 汪 導 師 慧 娟 、 楊 輔 導 主 任

明 杉 等 師 長 ， 以 其 家 境 清 寒 ， 除 積 極 協 助 鼓 勵 輔 導 外 ， 並 主 動 減 免 其 高 中 學 雜 費 三 分

之 一 、 免 繳 課 業 輔 導 費 、 提 供 免 費 愛 心 便 當 、 協 助 申 請 每 學 期 五 千 元 之 獎 學 金 ， 卒 能

順 利 畢 業 並 錄 取 輔 仁 大 學 及 開 南 管 理 學 院 。 另 民 間 機 構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兒 童 暨 家 庭 扶 助

基 金 會 （ 下 稱 家 扶 中 心 ） 及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佛 教 慈 濟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（ 下 稱 慈 濟 功

德 會 ） 於 潘 ○ ○ 姊 妹 就 讀 高 中 期 間 ， 分 別 提 供 每 人 每 月 一 千 七 百 元 及 一 家 四 口 每 月 五

千 元 之 捐 款 ， 財 團 法 人 嘉 義 朴 子 高 明 寺 清 寒 助 學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（ 下 稱 高 明 寺 ） 提 供

每 人 每 學 期 五 千 元 獎 學 金 。 上 開 協 助 使 潘 ○ ○ 姐 妹 得 以 克 服 困 境 ， 力 爭 上 游 。 家 扶 中

心 、 慈 濟 功 德 會 及 高 明 寺 關 懷 弱 勢 ， 東 石 高 中 師 長 善 盡 輔 導 職 責 ， 均 屬 可 貴 ， 充 分 展

現 台 灣 社 會 充 滿 人 情 味 之 一 面 ， 應 予 表 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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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 、 處 理 辦 法 ：  
一 、 本 案 當 事 人 在 台 設 籍 問 題 ， 經 本 院 協 調 相 關 機 關 後 ， 業 已 順 利 解 決 。 潘 ○ ○ 、 潘 ○ ○

註 冊 入 學 問 題 亦 經 輔 仁 大 學 及 開 南 管 理 學 院 協 助 解 決 ， 順 利 就 學 。 擬 抄 調 查 報 告 函 潘

○ ○ 、 潘 ○ ○ 、 潘 ○ ○ 、 內 政 部 、 教 育 部 、 行 政 院 僑 務 委 員 會 、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、 外 交

部 領 事 事 務 局 、 警 政 署 入 出 境 管 理 局 、 嘉 義 縣 警 察 局 、 國 立 東 石 高 中 、 輔 仁 大 學 暨 校

長 李 寧 遠 、 開 南 管 理 學 院 暨 董 事 長 郭 石 吉 、 私 立 東 海 高 級 中 學 （ 進 修 部 ） 、 財 團 法 人

台 灣 兒 童 暨 家 庭 扶 助 基 金 會 、 中 華 民 國 佛 教 慈 濟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、 財 團 法 人 嘉 義 朴 子

高 明 寺 清 寒 助 學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、 中 國 時 報 記 者 廖 素 慧 參 考 。  

二 、 擬 抄 調 查 報 告 函 內 政 部 社 會 司 、 台 北 縣 政 府 社 會 局 及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， 請 其 分 別 就 本

案 生 活 扶 助 及 協 助 申 辦 全 民 健 保 之 後 續 辦 理 情 形 函 復 本 院 。  

三 、 擬 抄 調 查 報 告 全 文 送 請 人 權 保 障 委 員 會 參 考 ， 並 予 公 布 （ 請 僅 公 布 當 事 人 姓 氏 ， 名 以

○ ○ 表 示 ） 。  

四 、 檢 附 派 查 函 及 相 關 附 件 ， 送 請 內 政 及 少 數 民 族 委 員 會 處 理 。  

調 查 委 員 ： 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 月   日  

附 件 ： 本 院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（ 九 一 ） 院 台 調 壹 字 第 ○ 九 一 ○ 八 ○ ○ 二 五 九 號 派 查 函 暨 相 關 案 卷 乙 宗 。 


